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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蒐集、處理及利用業界專家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向您告知本校對於您填寫之本份
「業界專家履歷及評估表」(以下稱本表)中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等各款事項如下，請您
務必詳閱： 
一、蒐集目的與方式 

1.目的：作為聘任或教學管理相關業務之用。 
2.方式：本校利用本表進行您個人資料之蒐集。若於後續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聘

任單位申請更新，以保持資料正確性。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最高學歷、現職公司、職稱、工作年資、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

話號碼及 E-MAIL)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之個人資料。 
三、利用期間、地區及對象 

1.期間：經聘任為業界專家後，本表將轉為本校業界專家資料，並於本校繼續保存；若聘任後未
到校協同教學者，本校將保留本表之個人資料一年。 

2.地區：台灣地區。 
3.對象：本校教務單位同仁與主管人員，及本校之教育主管公務機關。 

四、個人資料之權利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聘任單位或教務單位做以下請求。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但您應為適當之釋明。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您的請求為

之。 
五、本校將嚴密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含通訊方式，且本校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存您的

個人資料。 
六、您得自由選擇是否針對本表所要求之各欄位提供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必要之個人資料，

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作業，可能會對聘任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  
七、若您明知屬於錯誤不實或具誤導性之資料而仍提供本校，經本校查驗屬實，本校將取消聘任資格。 
 
八、同意書之效力 

1.若您於本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表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內容。 
2.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之權利，內容修改時將於本校網頁(站)公告，不另作個別通知。若

您未於公告後一個月提出異議或仍繼續擔任本校業界專家協同專任教師授課，將視為您已同意
並接受本校所更改之內容。 

 
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上開告知事項內容。  
 
 
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